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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各单位： 

《北京大学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支出管理的规定》

已经 2018 年 9月 6 日第 942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北 京 大 学      

2018 年 9月 6 日 

 

 

 

 

校发〔2018〕314 号

━━━━━━━━━━━━━━━━━━━━━━━━

时效性：有效

颁布日期：2018年9月6日

实施日期：2018年9月6日

徐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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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6日第 942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贯彻

《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

发〔2018〕25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

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文件精神，深化

北京大学科研经费“放管服”工作，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

用和管理方式，在《北京大学国内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校发

〔2016〕172号）、《北京大学会议费管理暂行办法》（校发〔2016〕

173 号）、《北京大学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暂行办

法》（校发〔2016〕174 号）等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报销

流程，完善管理办法。 

一、市内交通费 

二级单位及经费负责人应保证用车业务和票据的真实性、合

法性，并加强市内交通费管理，可以不用提交《北京大学市内交

通费报销单》，直接在票据背面签字报销。 

二、国内差旅费 

按照《北京大学国内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校发〔2016〕

172 号）规定，出差人员应按等级乘坐交通工具，二级单位完善

国内差旅费用的管理办法。报销机票时，发票或行程单作为报销

单据，无需提供登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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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公临时出国费用 

按照《北京大学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暂行办

法》（校发〔2016〕174 号）规定，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

应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未列入出国计划、未经批准的，不报销

相关费用。其他规定如下： 

1.国际机票的报销凭发票（行程单）、出入境记录、护照首

页等相关材料报销，无需提供登机牌。 

2.根据《关于调整因公临时出国住宿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

知》（财行〔2017〕434号，以下简称 434号文件）精神，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伊朗等国家（地区）的 61 个城市住宿费标

准，具体标准见 434 号文件附件。434 号文件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此前已经批准的预算不再调整。一类人员可按规定安排普通套

房，住宿费及按固定比例收取的服务费据实报销；服务费无固定

比例的，按不超过住宿费的 5%报销。 

3.中长期出国（90 天及以上）期间，因科研工作需要临时

增加出访其他国家（城市）任务的，需要按照因公临时出国的有

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国际合作部等相关部门审批完成后方可执

行出访任务。学校不再出具临时增加的出访任务批件，报销时凭

审批材料报销相关费用。 

4.出国人员在外期间往返机场的交通费用，按照城市间交通

费有关规定执行，其往返机场和城市间交通费用可凭有效原始票

据报销。 

因教学、科研任务紧急等原因确需包租车往返机场或去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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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其它城市的，应事先在出国预算中披露租车计划、预算、询

价等信息，预算经批准后方可执行。包租车费用应先由团组公杂

费承担 60%，超出部分可据实报销。外方负责出访团组交通费用

的，出国人员报销时应主动披露，公杂费按标准的 40%领取。 

5.学生出访伙食费、公杂费包干标准原则上与教职工标准一

致。如采用其他标准，在不高于教职工包干标准的基础上，由出

访单位依据经费情况自行确定。 

6.因出访任务需要聘请翻译发生的费用，须在出访预算表中

申报，预算批准后方可凭票报销。 

7.因工作涉密、任务紧急、身体不适等情况，且飞行时间超

过 6 个小时（含中转航班）的，经事先报所在单位主管校领导批

准后，省部级、院士、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随行一

人可乘坐同等级交通工具。随行人员须依规办理出国申报审批手

续，并取得出国批件。 

执行科研出访任务的，因年龄在 75 岁以上或其他特殊情况，

院士、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可携外单位一人同行（需

列明是否在职），随行人员须依规办理出国申报审批手续，并取

得出国批件。报销时，外单位在职人员提供所在单位出国任务批

件，相关费用只能从科研经费（含横向课题、纵向课题的直接费

用和间接费用、科研结余经费等）中报销。 

四、在华举办国际会议费用 

根据《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5〕371

号）、《北京大学会议费管理暂行办法》（校发〔2016〕1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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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对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经费管理补充规定如下： 

1.综合定额。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综合定额为每人每天 1200

元，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其他费用等，不论是否安排住宿、就

餐，各项费用之间均可调剂使用。 

特殊情况事前在预算中披露合理性和必要性。二级单位提交

其主管校领导审批后，综合定额可提高至每人每天 1500元。 

2.宴请。会议期间可安排一次宴请，会议正式代表定额标准

（含酒水及服务费用）为每人 220 元。宴请费用在会议费预算中

单独列示。 

五、外国专家学者来访接待费用 

外国专家学者来访接待费用，是指因教学、科研等任务需要，

应学校和二级单位邀请来校开展合作研究、交流讲学等活动发生

的费用，以下简称外国专家学者接待费。学校外事部门负责的外

宾接待执行《中央和国家机关外宾接待经费管理办法》（财行

〔2013〕533 号）、《北京大学关于加强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规定》

（校发〔2015〕248 号）等文件。学校及二级单位接待外国专家

学者来访，除适用上述规定外，具体要求如下： 

1.管理权限。外国专家学者接待费管理坚持“谁接待、谁负

责、谁解释”的原则，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的管

理制度。各二级单位负责本单位的接待和报销事项，保证接待事

项的必要性、真实性和相关性。单位负责人应掌握外国专家学者

人员构成、接待工作安排等情况，对所用经费和支出负责，并在

《北京大学外国专家学者接待审批单》（或同类文件）上签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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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2.资金来源。外国专家学者接待费按来源可分为专项项目经

费和一般项目经费。专项项目经费包括北京大学海外学者访问研

究计划、北京大学海外学者讲学计划、北京大学高端学术讲座项

目、北京大学海外名家讲学计划、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文教专家

项目等；一般项目经费指有国际交流预算的科研经费、校级预算、

发展基金、各类专项资金等。使用财政专项经费、科研经费等，

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和预算执行。外国专家学者接待费可多渠道统

筹安排，专项项目经费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和预算执行的，预算不

足部分，经二级单位审批可从横向科研经费、单位发展基金中支

付。 

3.支出范围和标准。支出范围包括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

讲课费等，其它未尽支出事项按协议执行。接待完毕，凭《北京

大学外国专家学者接待审批单》（或同类文件）及相关票据报销。 

（1）级别标准。外国专家学者级别由二级单位确定，并在

《北京大学外国专家学者接待审批单》中注明。外国专家学者为

院士、知名专家等，可按照一类人员接待。其他人员根据实际情

况分别按照二类、三类人员接待。 

（2）住宿费。住宿应当注重安全舒适、不追求奢华。一类

人员可安排套间，其他人员安排标准间。住宿费限额标准参见《北

京大学国内差旅住宿费限额标准明细表》。住宿费凭有效发票和

支出明细单按实际住宿天数在资助标准内据实报销。需要长期租

房的，在住宿费标准内可按日租金乘以实际居住天数，凭租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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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有效票据实报实销。 

（3）伙食费。外国专家学者伙食费定额控制标准：一类人

员每人每天 500元，二类、三类人员每人每天 300 元。 

外国专家学者实际参与我校教学科研活动的天数和人数应

据实填写，经二级单位审核后方可报销。伙食费在标准范围内可

选择实报实销或包干使用方式。发放伙食费原则上应通过银行转

账方式进行。如遇特殊情况，需要以现金方式发放的，应有经办

人、证明人、经费负责人三方签字。 

（4）宴请费。宴请外国专家学者要勤俭节约，严禁讲排场，

原则上在校内安排就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

作的菜肴，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不得在私人会所和高消费

餐饮场所消费。 

外国专家学者来访期间一般可宴请一次，我校作为主要接待

方且接待天数 3天以上的，宴请不得超过 2次。 

宴请费（含酒水、饮料）定额控制标准：宴请一类人员每人

每次 400 元，宴请其他人员每人每次 300 元，冷餐、酒会、茶会

分别为每人每次 150 元、100 元、60 元。宴请费用在定额控制标

准内据实报销，超出部分由接待人自理。 

宴请时我方陪同人员数量应当根据工作实际需要确定，从严

控制。来访人员 3 人以下的，原则上我方陪同人数不超过 3人；

来访人员 3-12 人的，原则上我方陪同人数不超过 6 人；来访人

员超过 12人的，原则上我方按低于来访人数的 1/2 安排。 

（5）交通费。外国专家学者来华国际旅费、国内旅费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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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参照《北京大学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暂行办

法》（校发〔2016〕174 号）、《北京大学国内差旅费管理暂行办

法》（校发〔2016〕172号）执行。 

（6）礼品费。原则上由主请二级单位赠礼 1 次，其它单位

不得重复赠礼。赠礼应当节约从简，以学生作品、图书或学校的

各种宣传品为主。赠与一类人员每人每次不得超过 400元，赠与

其他人员每人每次不得超过 200元。 

（7）其他费用。根据外国专家学者参与我校教学科研活动

实际情况，可列支其他费用，包括专家劳务、讲课费等。列支标

准由二级单位合理确定。使用财政专项经费、纵向科研经费以及

其他实施预算控制的经费的，应执行相关经费管理规定。 

根据交流合作协议互派的专家学者，有关待遇按协议执行。

协议在签署前应履行必要的报批或报备程序。 

外国专家学者在华期间的医药、邮电通讯、洗衣、理发等费

用，均由来访人自理。 

六、购买图书 

1.图书馆（院、系分馆）、资料室等购买的图书，均属于“耐

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均为学校固定资产。 

2.二级单位自行购买的图书中，单套（本）价格超过 1000

元人民币的图书及古旧书籍（含无法取得购买发票的古旧图书），

按固定资产管理。此类购书费用由图书馆（院、系分馆）办理固

定资产登记入账手续，并加盖“图书类准予报销”或“**院系图

书资料室”印章后方可报销。以外币购买的图书，可按照购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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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汇率或购书当日中国银行公布的汇率计算图书购置费用。

无法取得发票的古旧书籍购买费用，按本规定第九项“无法取得

发票业务”的要求报销。 

七、社会调查费用 

社会调查费用是指科研任务中专门从事调查的人员（以下简

称访员）在外调查时发生的费用。二级单位应规范社会调查费用

的管理，制定《**社会调查专项资金管理和内部控制细则》。 

1.访员在外调查期间举办会议的，按会议费规定报销住宿

费、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会议期间，不再单独发放伙食费和市

内交通费。 

2.社会调查期间费用 

（1）差旅费。按照《北京大学国内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

（校发〔2016〕172 号）规定报销访员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其中伙食费、市内交通费可由二级单位根

据调查任务在标准上限内统筹使用。访员行程无法形成回路的，

应对相关情况进行书面说明，经二级单位审批后方可报销。在京

进行社会调查的访员交通费据实报销，必须发生的伙食和住宿参

照差旅费标准报销。 

（2）访员劳务费由二级单位根据调查任务合理确定，通过

银行转账形式发放。 

（3）受访者费用。该项费用属于业务费支出，不作为人员

费管理。二级单位发放访问奖品及受试者费用的，应对奖品和劳

务费领取情况实名登记，签收清单作为报销单附件提交。由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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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涉密或其他原因无法提交清单的，由二级单位妥善保管，以备

审计和检查之用。以现金方式发放受访者费用的，经二级单位审

批后，由访员办理借款手续，先转至访员银行卡再转交受访者，

待访员完成调查任务后填写相关材料核销借款。 

（4）社会调查工作存在人身伤害等危险的，二级单位可为

访员购买团体意外险。 

八、境外的野外考察费用 

因科研工作需要发生的境外野外考察费用参照《北京大学野

外考察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校发〔2015〕132 号）执行。雇

佣当地向导等发生的劳务费等不属于因公临时出国经费项目，作

为业务费用凭票据实报销。 

九、无法取得发票业务 

科研工作中发生野外考察、数据采集、购买古旧书籍、雇佣

向导等无法取得发票的费用，可凭收款人自制的收款凭证或北京

大学支出证明单报销。自制收款凭证应载明收款单位（个人）名

称、收款人身份证号、收款项目、收款金额等相关信息。在确保

真实性前提下，由项目负责人出具相关说明，二级单位或业务主

管部门审核签章后按实际发生额予以报销。 

十、监督问责 

学校将逐步建立“黑名单”制度，纪检监察、审计、财务部

门适时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对发现问题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通报，责令改正。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和单

位负责人予以相应的处分；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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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擅自提高开支标准的； 

2.违规扩大开支范围，或报销与工作无关的费用的； 

3.虚报级别、人数、天数，套取资金的； 

4.使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的； 

5.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本规定由财务部负责解释，医学部参照执行，附属医院可参

照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附件：《北京大学外国专家学者接待审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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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级单位  (公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接待事由  

 

 

接待人数   

接待对象 

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接待标准 

      □一类□二类□三类 

      □一类□二类□三类 

      □一类□二类□三类 

备注：接待标准由二级单位确定，院士、知名专家等可按一类人员接待，其他人员根据实际

情况分别按照二类、三类人员接待。 

住宿安排

及金额 

□一类人员套间  间   天；□其他人员标准间   间  天 
总金额         元 

□长期租房凭租房协议、发票据实报销，日租金未超标 

伙食费 
定额标准为一类人员 500元/人/天     共  人  天 总金额         元 

定额标准为其他人员300元/人/天     共  人  天 □实报实销□包干使用 

宴请费 

我校主接待   天，宴请   次 

备注：一般 1次，我校主接待 3天以上不超 2次 
总金额         元 

外国专家学者      人；我方陪同      人。宴请费（含酒水）定额标准每人每次为： 

□一类人员 400元；□其他人员 300元；□冷餐 150元；□酒会 100元；□茶会 60元 

备注：宴请费在定额标准内据实报销，超出部分接待人自理。 

来访人员 3人以下的，原则上我方陪同人数不超过 3人； 

来访人员 3-12人的，原则上我方陪同人数不超过 6人； 

来访人员超过 12人的，原则上我方按低于来访人数的 1/2安排。 

交通费 

□国际旅费        元，其中公务舱/头等舱       位共        元   

 ○1外国专家学者原则上应由工作地往返北京，如不符,请说明报销具体航段及总金额： 

 

 ○2外国专家学者如持中国护照，请说明发生国际旅费的必要性： 
 

□国内旅费        元，其中公务舱/头等舱       位共        元 

赠送礼品费 元 

接待费合计金额                                 元 

经费类别：□科研经费□学院发展基金 □双一流/基本科研业务费等□引智/外专局外专经费 

财务账号：账号*******支出**元；账号*******支出**元；                   是否有预算：□有□无 

经办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接待审批 
□情况属实，符合《北京大学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支出管理的规定》等   

□不同意接待                        二级单位党委负责人（签字） 

报销审批 
□情况属实，同意报销；        □不同意接待               

二级单位财务负责人（签字）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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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校内发送：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全校各单位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18年 10月 14日印发   


